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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要 ]文中所说的“悖论” ,只是指由道义逻辑中的某个定理推出的结论 ,与人们在直

观上或常识上或习惯上的理解是不相符的 ,也不是通常说的那种会导致逻辑系统产生矛盾的

悖论。作为道义逻辑开创者的冯·莱特 ,是如何看待和如何解决道义逻辑中几个著名的“派生

义务”悖论问题的 ,是文章研究的重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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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冯· 莱特 ( Geo rg Henryk Von Wright , 1916- )是芬兰逻辑学家和哲学家 ,是现代道义逻辑的先

驱。本文主要探讨冯· 莱特对“派生义务”悖论问题的研究。这里所说的“派生义务 ( derived oblig ation)”

是指当某个当事人做某事时 ,从而使他承诺 (道义上 )去做另外的某事。 亦即如果他做第一者 ,那么他就

应该去做第二者。这里所说的“悖论”是指在一些逻辑系统中可证的 ,但在直观上或习惯上似乎是不能接

受的那些论断 ,这样的“悖论”并不导致逻辑系统的形式矛盾。 道义逻辑中有许多这类的“悖理性”定理 ,

“派生义务”悖论就是其中较著名的一种。 本文只是简要地阐明冯·莱特是如何看待道义逻辑中几个著

名的“派生义务”悖论问题 ,以及说明他是如何解决此悖论的。

一

麦克劳克林 ( R· N· Mclaughlin)在 1955年对冯· 莱特的《道义逻辑》 ( 1951)一文作了一些批判性

的评论 ,他认为 ,冯·莱特的道义逻辑系统中的原则 ,并非都是符合我们“直觉”的 ,他给出了两个例子来

说明这点。

麦克劳克林的第一个例子是这样的: “ O( A)& O ( A→ B)→ O( B)”是道义逻辑的一个定理 ,意即: 如

果做 A是必须的 ,并且忽略 A或做 B也是必须的 ,那么做 B也是必须的。于是麦克劳克林例示如下: 如

果在公共场合散步是必须的 ,并且不在公共场合散步或穿衣服是必须的 ,那么穿衣服也是必须的。麦克

劳克林问:是否能推出“即使我们不在公共场合散步 ,穿衣服也是必须的吗”? 冯· 莱特认为回答是肯定

的 ,因为 ,如果在公共场合散步确实是必须的话 ,那么忽略这个行为是禁止的 ,况且 ,在第二个前提中 (即

不在公共场合散步或穿衣服 ) ,我们惟一被允许完成的方式是穿衣服 ,所以 ,这里在公共场合散步和穿衣

服这两个行为都是必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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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麦克劳克林试图发现: 在冯·莱特的道义逻辑与他的直觉之间的不协调 ,冯· 莱特所能提出的

惟一解释就是 ,麦克劳克林所选择的这个例子是“实践上荒谬的” ,因为在公共场合散步不是能合理地、

无条件地作为人们的义务施加于他们身上的那种行为。 但是 ,如果假定在下述意义上它是一个派生义

务 ,例如 ,如果不首先在公共场合散步则不允许任何人睡觉 ,并且假定在公共场合散步责成我们穿衣服 ,

那么 ,就不能推出:即使我们不在公共场合散步 ,穿衣服也是必须的。

所以 ,冯·莱特在麦克劳克林的第一个例子中 ,没有发现在“直觉”和“逻辑”间的任何不相符。

麦克劳克林的第二个例子是这样的: P( A& B)→ P( A)是道义逻辑的一条定理 ,意即:如果做 A和 B

是允许的 ,那么 ,做 A也是允许的。于是麦克劳克林例示如下: 如果在公共场合散步和穿衣服都是允许

的 ,那么 ,在公共场合散步也是允许的 ,麦克劳克林问: “但是 ,如果没有穿上衣服 ,在公共场合散步也是

允许的吗”? 他似乎认为 ,这个结论是从上述的公式推出来的。冯· 莱特认为决不是这么回事 ,使麦克劳

克林烦恼的所谓的结论 ,可用符号表示为 P( A&～ B)。但 P( A&～ B)不能从 P( A& B)推出来。

从量词逻辑作如下的类推可能是有益的:假定存在一只带有尾巴 ( B)的猫 ( A) ,从这可逻辑地推出

存在猫 ( A) ,但不能推出无尾巴的猫 ( A&～ B)。 一个行为是允许的 ,并不意味着与任何事一起做这个行

为都是允许的。事实上 ,如果 A是允许的而～ B是禁止的 ,那么我们在道义逻辑中可证明 A&～ B也是

禁止的 (而 A& B是允许的 )。冯·莱特通过对道义逻辑与派生义务所作的说明 ,消除了麦克劳克林的异

议。

二

最早的道义悖论是由丹麦法律哲学家罗斯 ( Alf Ross)于 1941年提出来的。他把这个悖论作为反对

建立规范逻辑可能性的依据。他提出这样的命题: “如果我必须邮走这封信 ,那么我必须邮它或烧掉它” ,

但如果事实上我必须邮走这封信 ,说我应当邮走它或烧掉它 ,那听起来是令人奇怪的。罗斯因而指出:

“很显然 ,这个推理并不被直接看作是逻辑有效的”。

现在 ,我们知道公式 T1. Op→ O( p∨ q)是一些道义逻辑标准系统的定理 ,而罗斯提出的命题正好是

这个公式的代入示例。由于 T1的这一违反直觉的成问题的特征最初是由罗斯指出来的 ,因而所述悖论

通常被称为“罗斯悖论”。在标准系统中还有一条类似罗斯悖论的定理 T2. Pp→ P( p∨ q) ,其直观意义

是 ,如果允许 p,那么也要允许 p或 q。可例示为:如果允许张三抽烟 ,那么也就允许他抽烟或者抢劫。这

同样违反人们的直觉。

逻辑学家们对上述悖论提出过种种解释。 例如 ,伊文认为 ,消除和解决派生义务悖论的一种可能的

方式是 ,拒绝将派生义务概念形式化 ,拒绝用绝对道义系统工具来表述它 ,并且主张转向相对道义系统

来寻求解决办法。也有人认为 ,派生义务悖论是无害的 ,我们可以不避免它 ,这种观点类似于许多道义逻

辑学家对待实质蕴涵悖论和严格蕴涵怪论的观点。

那么 ,作为现代道义逻辑先驱的冯·莱特是如何看待罗斯悖论及其变种的呢?下面我们对此作简要

的介绍。

冯·莱特认为 ,首先必须弄清“满足的 ( satisfied)”这个概念。一个大意为“ p应该如此”的规范是满

足的 ,当且仅当在这个规范的历史中的无论什么时刻 p都是必须的 ;它不是满足的 ,当且仅当在它的历

史中的有些时刻 p不是必须的。一个大意为“ p应该被做”的规范是满足的 ,当且仅当在存在一个做它的

机会的所有场合 p都被做了 ;它不是满足的 ,当且仅当存在一个做 p的机会的有些场合 p没有被做。

每当 p被一个规范主体实施的时候 ,这个规范主体总是遵守这个规范 ;每当存在一个做 p的机会而

规范主体没有做它时 ,这个规范主体往往被认为打破了或违反了这个规范。于是 ,冯· 莱特认为 ,满足意

即无例外地遵从规范。

如果一个法律制定者禁止一些事成为必须的 ,那么他将不得不考虑这个规范将不会永远得到遵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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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可能性。 不过 ,一般地 ,他总是想或期望他所禁止的东西必须永远是禁止的 ,也就是说 ,他想要这些

规范得到满足。如果由于某个原因使得必须的状态 (在规范的历史中 )永远存在成为不可能的话 ,那么 ,

我们说他的愿望是不合理的 ,因为它不能得到实现。

如果一个立法者使两个相互矛盾的状态都成为必须的 ,那么必须状态之一可以得到满足 ,但只有以

另一个必然地保持不满足为代价的前提下。如果在一些时候一种必须状态成立 ,而在另一些时候另一种

必须状态成立 ,那么这两种必须状态都不是满足的。 既然二者都满足是不可能的 ,那么立法者颁布这两

个规范纯粹是不合理的或荒唐的 ,这样做也可能减低他的威信。如果一个已知规范的否定规范不是满足

的 ,那么这个规范本身被称为重言规范。

例如 ,我们来考察规范 O ( p∨ ～ p)。它的否定规范 P( p&～ p)是不满足的 ,由于逻辑的原因 ,无论在

这个“允许”的历史中的任何时刻 ,它的内容都不能被认识到 ,所以 ,给定这样一个允许是不合理的。于是

我们说 , O( p∨ ～ p)是一个重言规范。

但是 , O( p∨ ～ p)是一个重言规范并不意味着它是逻辑地真的 ,简单地说 ,它所意味的是 ,人们不能

合理地期望规范 O( p∨ ～ p)的否定。

另外让我们来考察由两个规范 Op和 O～ p所组成的一个组合体。 这个组合体不是满足的 ,因为

Op& O～ p是规范地不协调的。因此它的否定规范 Pp∨ P～ p是一个重言规范 ,它所意味的是 ,一个人不

能合理地期望某一事态既是同时又不是。

Op& O～ p是 Op→ Pp的否定规范。 Op& O～ p是规范地不协调的这个事实 ,是我们把 Op→ Pp称作

规范重言式的依据。这个重言式是否表明一个必须必然蕴涵着一个相应的允许呢? 或者说 ,它是道义逻

辑的一个真理“必须的东西也是允许的”吗?这种说法是模糊的。正确的说法应该是:如果某事被命令了 ,

那么禁止它将是不合理的 ,因此 ,如果一个人已经使某事成为必须的 ,那么 ,他也是“暗中支持”允许这件

事的 ,但这种支持不是“逻辑的”。在此 ,冯· 莱特提出了如下的合理性支持的原则:如果一个已知规范组

合体的合取按现状来说是规范地协调的 ,但是 ,当一个新的规范被加到这个组合体中去时 ,就变成了不

协调的 ,那么这个新增加进去的规范的否定在这个组合体中是“隐含的”。

我们知道 ,在道义逻辑学家中对一些悖论存在着无休止的讨论 ,冯· 莱特认为 ,在基本的道义逻辑

中 ,这些悖论本质上都是罗斯悖论的变种。众所周知 ,罗斯悖论产生于如下事实 ,即 ,规范 Op被断定为

蕴涵规范 O( p∨ q)。

让我们在合理的已知规范的活动范围内看看这是如何被反映出来的。Op& P(～ p&～ q)是规范地不

协调的。因此 ,如果一个组合体包含了规范 Op的话 ,那么它不能合理地又期望规范 O( p∨ q)的否定。这

个否定规范允许这两个事态 ( p, q)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获得 ,更不必说它们中的第一个能获得了。 因

此 ,冯· 莱特认为 ,罗斯悖论简单地说 ,就是一个立法者不能既合理地使一个状态必须 ,同时又允许这个

状态与另外的任意的状态一起不成立。这是很显然的 ,并且丝毫不是“似是而非的” ,只有当一个人把它

说成是一个规范与另一个规范之间的一个需要承担的义务时 ,它才表现为是“似是而非的”。

综上所述 ,冯·莱特采用满足概念和合理性支持的原则 ,合理地解释了罗斯悖论。

其实 ,在今天看来 ,人们经过仔细分析不难理解 ,“罗斯悖论”其实不悖。 人们之所以认为 T1和 T2

中含有悖论 ,是因为人们觉得从“我应当寄走这封信或者烧掉它”可以推出“我应当烧掉它”;从“允许他

抽烟或者杀人”可以推出“允许他杀人”。这两个推理形式 O( p∨ q)→Oq和 P( p∨ q)→ Pq都不是系统中

的定理 ,当然也就不是正确的推理了。产生上述直觉 ,究其原因 ,主要是日常语言中“或者”与道义词“应

当”“允许”联在一起使用时 ,其涵义、逻辑效力与单独使用“或者”一词时不完全一样。 例如 ,对两件不同

的事情 ,我们说“应当 p或 q” ,其涵义为 ,若不做 p则应当做 q,并且不做 q则应当做 p。照此日常语言中

“或者”的理解 ,罗斯所举之实例确实有悖于常理。但标准系统中“∨ ”的逻辑效力明显弱于日常的这种理

解。因为 O( p∨ q)←→～ P(～ p∧ ～ q) , 这个公式是说 ,“应当 p或 q”的涵义仅为 ,不允许既不做 p又不

做 q。 所以 ,当说“我应当寄走这封信”时 ,那么我不寄走它当然是不允许的了。 这样理解的话 ,“罗斯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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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”也就无甚悖理之处了。总之 ,只要我们记住标准系统的联结词是真值联结词 ,而不是日常语言中的联

结词 ,罗斯悖论也就不悖了。

三

在 伦理 学领 域 ,存在着道德承诺或派生义务概念 ,即做一件事 A使我们承诺去做另一件事 B,通常

用 “如 果 A则应该 B”这 种 方 式 表达 ,即如果他做 A,那么他就应该做 B。 冯 · 莱 特在 1951年把承诺

(com mitment)概念形式定义为 O( A→ B)。 按此 定义 ,“承 诺悖 论 ”或 “派生 义务 悖论 ”则 会产 生。

普 赖尔 ( A· N· Prio r)在 1951年对冯· 莱 特的 道义 逻辑 系统 提出 了一 个异 议 ,可重述如下: T3.～

P( A)→ O( A→ B)是冯· 莱特 道义 系统 的 一条 定理 ,意即: 如果行为 A是禁止的 ,那么忽略 A或做另外

一个任意的行为 B是必须的 ,这自身是很不合理的和无价值的。如 果像 冯· 莱特 在他 的 1951年的系统

中所做的那样 ,即把 O( A→ B)解释为做 A使我们承诺 (道义上 )去做 B,那么一个“悖 论 ”立 刻会 产生 ,因

为那样的话 ,我们不得不说:一个禁止的行为使我们承诺去做其它的任何行为 (无论是必须的、允 许的 还

是禁 止的 )。 反驳 T3的例子是: 假如杀那个人是禁止的 ,那么杀那个人就使我们承诺去抢劫他。 而这 显

然 是与 我们的 “直 觉 ”相 冲突 的。

类 似地 ,在冯· 莱 特的 旧系 统中 ,还有一条定理 T4. Oq→ O( p→ q) ,其涵义为: 做任何一件事情使我

们承诺去做应该做的事情。 这似 乎与 上述 普赖 尔提 出的 异议 一样 有违常 理 ,反例如下:孝敬父母当然是

应该的 ,根据 T4,即使杀掉父母也使我们承诺去孝敬父母。 这 显然与 人们 的直 觉和 常识 相违 背。

于 是 ,人们将由 T3和 T4所引起的“悖 论 ”称 为 “承 诺悖 论 ”或 “派 生义 务悖 论 ”。

为 解决普 赖尔 提出 的 “派生 义务 悖论 ”或 “承 诺悖 论 ” ,冯· 莱特 试图 建立 一个 相对 道义 逻辑 系统。

符 号 P( p /c)可读作:在条件 c下 p是允许的。～ P( p /c)意即:在条件 c下 p是禁止的。～ P(～ p /c)

意即:在条件 c下忽略 p是禁止的 ,或读作:在条件 c下 p是必须的。 进 而 ,冯· 莱特 引入 了如 下 两个 公

理 :

A1: P( p /c)∨ P(～ p /c)

A2: P( p& q /c)←→ P( p /c)& P( q /c& p)

第一个公理是说 ,在已知条件 c下 ,对于任意行为 p,或者允许某人做它 ,或者允许某人不做它。 第

二 个公 理是 说 ,两个行为 p和 q的共同实施在条件 c下是允许的 ,当且仅当 p在条件 c下是允许的 ,并

且如果 p已得到实施时 q也是允许的。 这两 条公理 的 “自明 性 ” ( self- ev idence)几乎是不言而喻的。

在 两个公 理以 及熟 知的 形式 逻辑 的规 则基 础上 ,可建立一个“相 对的 ”允 许 、禁 止 、和必 须的 系统。那

些 在旧 系 统中 存在 的规 律 ,将以在重言条件 ( c∨ ～ c)下允许、禁 止 、和 必 须这 样 的规 律 形式 出 现在 新 系

统 中。 我们可 以说 ,这个新系统包括了“绝 对的 ”允许 、禁 止和 必须 的旧系 统。

“O( p /q)→ O( q→ p /c∨ ～ c)”是新 道义 逻辑 的一 个定理 。意 即 :如果做 q使我们承诺去做 p,那么或

者忽略 q或者做 p都是绝对地必须的。 但它 的逆不 是必 然成 立的 。 这 与一 般意 义和 “直觉 ”似 乎是 一致

的 。

另 外 ,无论“～ P( p /c∨ ～ c)→ O( q /p)” ,还是“ O( q /c∨ ～ c)→ O( q /p)” ,都不是新系统的定理。 因

而 ,既不能推出:一个“绝 对 ”禁止 的行 为使 我们 承诺 做任 何其 它行 为 ;也不能推出:任何行为使我们承诺

做一个“绝 对 ”必须 的行 为。 所以 ,普赖尔所称作的“派 生 义务 悖论 ”或 “承 诺悖 论 ” ,不会在这个系统中产

生。

综 观冯· 莱特 对 “承诺 悖论 ”的分 析及 其解 决 ,我们不难得出如下两点启示:

首先 ,因为绝对道义逻辑系统的公式 O( A→ B)中的“→”是 实 质 蕴 涵 ,与自然语言中的联结词“如

果 ” ,则并不是同义的 ,因此 O( A→ B)与自然语言中的“如 果 A则应该 B”也 不 是同 义的 ,前者并不是后

者的适当表达。 只 要我 们记 住了 这一 点 ,“承 诺 悖论 ”也就 不悖 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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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我们可以说 , T3和 T4分别是对“禁 止 ”和 “应 当 ”这两 个 道义 词 的绝 对 性 刻画 ,然而 ,现实生

活中某事是被禁止的、或 是 应当 的 、或 是允 许的 ,都是相对的、有 条 件的。 现实 生活 中的 道德 规范 是很 粗

糙 的 ,有待于改进。事实 上 ,正如前述冯· 莱 特所 作的 尝试 和所 预料 的那 样 ,后来发展起来的相对道义逻

辑确实成功地克服了这类“承 诺 悖论 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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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The paradox in this a rticle just m eans that the conclusion draw n from cer tain theo rem

o f deontic lo gic does no t acco rd wi th people 's di rect or common sense o r habi tual understanding , no t

m eans what w e generally cal led, w hich w ould lead to contradictions in logical system. This a rticle

m ainly deals wi th the way s in w hich G· H· von W right , the pioneer o f m odern deontic logic, looked

upon som e o f the w el l-know n pa radoxes of deriv ed oblig ation in deontic logic and reso lv ed them as

w ell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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